
信息披露1111 2026年4月15日 星期三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301086 证券简称：鸿富瀚 公告编号：2026-015
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9,660,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鸿富瀚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思明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拓新路11号
鸿富瀚科技大楼1栋101

0755-29808289

0755-23766649

ir@hongfuhan.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廖梦慧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社区拓新路11
号鸿富瀚科技大楼1栋101

0755-29808289

0755-23766649

ir@hongfuhan.cn

30108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于精密功能性组件、自动化设备、散热解决方案及光伏储能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

销售，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领域，以

及服务器、显卡、数据中心设备、通讯基站等 ICT领域，同时延伸至光伏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

业，全方位满足多行业客户的核心需求。

（1）精密功能性组件

精密功能性组件业务为公司核心主营业务，2025年全年营业收入为692,183,836.05元，占总营收

的75.96%，是公司业绩的主要支撑并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利润贡献。公司深耕该领域多年，具备“精密

模切+精密冲压+材料复合+自动化集成”四大核心技术，可提供从工艺研发、产品设计到生产制造的

综合性服务。产品主要包括贴合类、保护类、绝缘类、屏蔽类等功能性器件，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平板等终端产品的核心场景，可满足终端产品在贴合固定、表面保护、绝缘隔离、电磁屏蔽

等方面的核心需求。公司已成为全球主流消费电子品牌的核心上游供应商，直接客户包括富士康集

团、立讯集团、鹏鼎控股等知名产业链制造服务商，产品最终服务于苹果、微软、联想等终端品牌商，

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和高效的响应能力，占据行业优势地位。

（2）自动化设备

该业务是公司核心业务的重要配套，2025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68,948,447.87 元，占总营收的

7.57%。受消费电子行业行情影响，下游终端及代工厂资本开支收缩，配套自动化设备市场需求随之

下降，叠加行业竞争加剧，导致该业务利润贡献有限。公司依托自身精密制造经验，自主研发、生产

各类自动化设备及相关配套产品，主要包括自动切叠一体机、自动化检测设备、自动化生产设备等，

可适配消费电子产品功能性器件、散热产品等核心产品的生产与检测需求，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

品检测的需求配套，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保障产品一致性、降低人工成本和生产损耗。同时，公司可

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自动化设备解决方案，进一步拓展了业务边界，增强了客户黏性。

（3）散热产品及解决方案

该业务是公司重点发展的增长极，2025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113,968,777.36 元，占总营收的

12.51%。产品涵盖常规热管/VC均温板、超薄热管/VC均温板、风冷散热模组、液冷散热模组等多种

类型，可提供全方位的散热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3C消费电子、工业设备、服务器及数据中心

设备等领域，能够满足终端产品在高性能运行过程中的散热需求，适配高端智能手机、服务器等产品

的技术升级趋势，有效解决散热难题，保障终端产品稳定运行。公司凭借持续的技术研发投入，不断

优化散热产品性能，逐步拓展市场份额，已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亮点，未来发展潜力显著。

（4）光伏储能产品

公司于 2024年成立新能源事业群，正式布局光伏储能业务。2025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6,684,
653.93元，占总营收的0.73%，该业务是公司未来业绩增长与利润贡献的重要潜力板块。产品与服务

聚焦新能源微电网领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可提供从项目规划、设备投放到后期运维的全链条一体

化解决方案，适配海内外高耗能产业绿色能源替代需求，有效缓解区域电力供应紧张、能源结构单一

等问题，助力当地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业务布局覆盖海内外：国内以集团体系内子公

司为基础，同时面向外部企业开展光伏建设及发电业务，打造绿色能源循环与供能体系，契合当下绿

色发展理念，结合AI算法最大限度为客户创造价值；海外以光伏储能电站项目为核心建设内容，是公

司拓展海外能源领域的关键布局。

未来，公司将始终锚定主业核心发展不动摇，同时以技术创新驱动新业务拓展，不断挖掘优质客

户资源，稳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并持续聚焦液冷板模组及散热解决方案、功能性结构件和自动化

装备等主业，精耕细作，夯实核心业务的领先优势；同时将液冷业务确立为战略级突破方向，整合全

链条资源推进市场拓展，主动对接各行业头部资源，谋求与更多大客户的战略合作，实现业务规模与

经营效益的跨越式双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3,892,777,775.17
1,951,832,571.30

2025年
911,214,168.99
101,464,023.08

87,165,968.08

97,892,980.90
1.1300
1.1300
5.22%

2024年末

2,670,198,323.77
1,942,100,320.13

2024年
818,839,399.70
109,720,048.59

95,734,025.37

113,169,873.79
1.2200
1.2200
5.71%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45.79%
0.50%

本年比上年增减
11.28%
-7.52%

-8.95%

-13.50%
-7.38%
-7.38%
-0.49%

2023年末

2,469,544,074.94
1,914,435,272.74

2023年
670,623,319.71
105,858,215.62

93,491,990.73

72,248,765.58
1.18
1.18

5.5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73,325,269.16
18,691,339.21

17,477,871.20

18,994,108.58

第二季度
182,087,368.62
4,040,574.90

3,428,124.84

13,590,464.22

第三季度
294,509,269.40
58,923,652.48

58,824,175.97

90,220,859.55

第四季度
261,292,261.81
19,808,456.49

7,435,796.07

-24,912,451.4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张定武
恒美國際有限公司

张定概
深圳市乾图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乾图唐玄甲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孙雷民

前海大唐英加（深圳）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英加锐进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丘晓霞
张丽娟

深圳市乾图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乾图汉玄甲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李满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8,538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59.32%
4.51%
2.81%

0.96%

0.80%

0.70%

0.69%
0.45%

0.44%

0.41%
张定武、丘晓霞系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9,870

持股数量

53,388,250.00
4,055,300.00
2,527,500.00

867,150.00

722,000.00

632,100.00

621,000.00
401,719.00

396,000.00

367,35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40,332,937.00
0.00

2,527,5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4,7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回购公司股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增强公众投资者

对公司的信心，稳定提升公司价值，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董事长张定武先生提

议公司使用自筹资金或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025年9月1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39,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8%，最高成交价格为61.20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55.34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2,000.9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5年8月14日至2025年9月9日。公司

本次回购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已实施

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1）。

2.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公司及建设光伏储能电站项目

为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拓展公司业绩增长点，公司与Green World Energie SARL、Société de
Développement du Commerce et deConstruction SARL签署《KAMOA矿业30MW数字能源光伏储能电站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使用自有及自筹资金投资建设光伏储能电站项目。在投资协议约定的经营期

限内，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约为14.1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投资不超过11.28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公司及建设光伏储能电站项

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3.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规范运作及持续稳定发展，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完成董事会换届

选举，顺利产生新一届董事会成员，明确新一届董事会组织架构及相关任职安排，确保公司经营管理

决策有序衔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6-025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申请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73,787股；
2、本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比例：0.0217%；
3、本次回购资金总金额：173,787元；
4、本次申请注销涉及人数：281人。
根据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2025年11月10日召开

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已完成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工作。公司本次以1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共计173,787股。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计划已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概述
1、2022年8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监
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初步核实。

2、2022年9月16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
查意见》。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2022年9月21日，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22年9月22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
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在本次激励计划筹划过程中，公司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有关内幕
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亦未发现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5、2022年10月1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288名激励对象1,253,500股限制性股票，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10月12日。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确认。

6、2022年11月11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253,500股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11月10日过户登记至288名激励对象名下。

7、2023年1月3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2名暂缓授予激励对象79,000股限
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3年2月1日。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确认。

8、2023年2月27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暂缓授予部分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79,000股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2月24日过户登记至2名暂缓授予
激励对象名下。

9、2023年3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有两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同意公司以1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其尚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50股，上述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2023年6月29日完成。

10、2023年8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有三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
意公司以1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其尚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250股，上述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2024年8月7日完成。

11、2024年3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有四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
意公司以1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其尚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500股，上述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2024年8月7日完成。

12、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
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第一个限售期为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上
述限售期已于2024年11月10日届满。公司286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合计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56,201股，占办理解除限售业务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06%。上述限制
性股票已于2024年11月19日上市流通。因公司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所在业务单元未达
成100%解除限售条件的业绩考核目标，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1元/
股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获授的部分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8,674股；上述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2025年1月17日完成。

13、2025年1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为两名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29,62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5年3月3日解除限售，但暂缓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管，上述股份已被重新锁定为高管锁定股。

14、2025年10月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对部分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第二个限售期为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上述限售

期已于2025年11月10日届满。公司279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合计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50,088股，占办理解除限售业务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06%。上述限制性股票
已于2025年11月18日上市流通。因公司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所在业务单元未达成100%
解除限售条件的业绩考核目标，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以1元/股回购
并注销激励对象获授的部分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3,787股。

15、2026年2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为两名暂缓授予的激励对
象共计29,62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6年3月6日解除限售，但暂缓
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管，上述股份已被重新锁定为高管锁定股。

二、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销依据
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因公司激励对象所在业务单元在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中未达成100%解除限售条件的业绩考核目标，实际整体达成率为73.41%；根据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653,500股，
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实际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479,713股（包含首次授予部
分450,088股和暂缓授予部分29,625股），故公司须以1元/股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获授的部分未达成
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3,787股。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获授的
部分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3,787股。

上述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股份首次授予部分和暂缓授予部分分别于 2025年 11月 18
日和2026年3月6日上市流通。详细信息可参见2025年10月24日、2025年11月15日、2026年2月
27日和2026年3月4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的公告》《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
性公告》《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
告》和《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2025-058、2025-067、2026-004和2026-005）。

综上，公司本次以1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73,787股。

三、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及价格
公司本次以 1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 28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173,78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217%。公司已向上述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总计人民币173,787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2026年3月20日出具了天健验[2026]84号验资报告。

注销完成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变动具体如
下：

分类

首 次 授
予

部分

暂 缓 授
予

部分

合计

姓名

张国华

其他激励人员

徐波

叶继德

职务

原总经理

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022 年 限 制
性股票激励计
划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82,000

1,157,000

58,000

21,000

1,318,000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已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
（股）

30,750

425,451

21,750

7,875

485,826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因考核未
100%达标已回
购注销的限制
性 股 票 数 量

（股）

10,250

158,549

7,250

2,625

178,674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已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注（股）

30,750

419,338

21,750

7,875

479,713

本次需回购注
销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10,250

153,662

7,250

2,625

173,787

剩余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0

0

0

0

0

注：（1）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包
括首次部分共计450,088股和暂缓授予部分共计29,625股，合计479,713股。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
对应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11月18日上市流通，暂缓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徐波和叶继
德对应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6年3月6日上市流通。

四、本次回购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及主要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

537,837

801,151,606

801,689,443

比例（%）

0.07%

99.93%

100%

本次回购注销
数量

-173,787

0

-173,787

本次变动后

数量

364,050

801,151,606

801,515,656

比例（%）

0.05%

99.95%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SEB Internationale S.A.S现持有666,681,904股公司股份，上述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其持股比例由83.16%增加至83.18%。本次股本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比例被动触及刻度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0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回购实施完成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8日、2025年11月14日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在境内发行的A股股票，用于依
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
055、2025-06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回购期限已届满并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一）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9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62。

（二）在回购期间，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日、2026年1月5日、2026年2月3日、2026年3月3
日、2026年4月2日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2026-001、2026-004、2026-005、2026-009）。

（三）在回购期间，公司于2026年3月12日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四）截至2026年4月13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回购期限已届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8,379,2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 59.5000元/股，最低价为 52.2500元/股，回购均价为 54.442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000,618,773.59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实施完成。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回购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内容，实施执行情况与已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公司已按
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回购股份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等方面产生重大影

响，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起至回购实施结

果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

计划，其中10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超过10亿元的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金额中 10亿元对应的股份 18,367,936股（以上数据根据回购
均价小数点后四位四舍五入后计算所得）将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比
例为1.10%，按照目前公司股本结构计算，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预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回购注销前

股数

1,228,667

1,662,521,303

1,663,749,970

比例

0.07

99.93

100.00

回购注销后

股数

1,228,667

1,644,153,367

1,645,382,034

比例

0.07

99.93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初步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六、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未在下列期

间回购股份：(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回购股份后续安排
1、本次回购的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

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2、本次回购的股份除注销部分外，剩余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公

司如未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完成之后三年内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予以注销。
3、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2026-026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石大胜华 股票代码：

603026）于2026年4月10日、4月13日、4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10日、4月13日、4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等相关方，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核实，“截至目前，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

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

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本次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10日、4月13日、4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公司股价短期涨幅显著高于市场水平。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48 证券简称：南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9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度集体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15：00-16：30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网络文字互动”相结合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方向等内容，公司
定于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参加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控股上市公
司 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通过视频与网络文字互动相结合的方式，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
流。

一、会议主题及类型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以“聚势赋能，链通未来”为主题，以“视频+网络文字互动”相结合的形式召

开，公司将就2025年经营成果、财务指标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内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1、会议时间：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15：00-16：30
2、召开方式：视频与网络文字互动相结合
3、会议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三、公司参会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如有特殊情

况，公司可能会对参会人员进行调整）。
四、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6年 4月 20日（星期一）17:00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或访问 http://ir.p5w.net/
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咨询方式
证券投资部，联系人：潘女士，联系电话：020-85127733，邮箱：nwkj2021@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和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22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健康护理品公司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健康护理

品有限公司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漱口水生产线上用
夹紧定位装置

专利申请日

2025年02月05日

授权公告日

2026年04月07日

专利号
ZL 2025 2

0178036.2

授权公告号
CN 224091600

U

专利权人
山东华素健康护理品

有限公司

注：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专利权期限为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


